	城 厢 区 民 政 局
	文件

	城厢区残疾人联合会
	


莆城民〔2022〕134 号

关于下拨城厢区残疾人11月份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福建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社〔2019〕5号）、《福建省民政厅 关于做好2022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工作的通知》和《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2022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工作的通知》（莆民〔2022〕32号）的文件要求，我辖区各镇（街）2022年11月份共有5064人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506700元；共有5520人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584810元。现就做好我区各镇（街）2022年11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通知要求如下：

一、补贴标准


1、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属于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家庭年人均收入在当地城乡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60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

2、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5元，非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困难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00元，非困难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二、发放对象

本次发放的对象为截至2022年11月份已提交申请材料且符合补助条件要求的残疾人，以区残联、区民政局审核、审批的结果为准。

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只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同时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
三、发放要求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各镇（街）要通过加强宣传、开展入户抽查等形式，严禁任何人未经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同意私自存放、保管银行存折，严禁出现冒领侵占补助金的情况。

附件：1、《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11月22日

	抄送：市民政局、区财政局，存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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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2年度11月份）

	                                  

	地区
	享受生活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生活补贴发放金额(元)

	
	1.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2.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
	3.60以上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4.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合计
	
	1-3类发放金额
	4类发放

 金额
	合计



	
	
	
	
	
	
	
	
	
	

	
	
	
	
	
	
	
	
	
	

	凤办
	77
	90
	64
	10
	241
	100
	23100
	1000
	24100

	霞办
	87
	82
	116
	71
	356
	100
	28500
	7200
	35700

	龙办
	66
	135
	98
	25
	324
	100
	29900
	2500
	32400

	东海
	251
	203
	257
	56
	767
	100
	71100
	5700
	76800

	常太
	13
	234
	108
	32
	387
	100
	35500
	3200
	38700

	华亭
	393
	676
	936
	0
	2005
	100
	200600
	0
	200600

	灵川
	238
	279
	346
	121
	984
	100
	86300
	12100
	98400

	合计
	1125
	1699
	1925
	315
	5064
	
	475000
	31700
	506700


附2：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2年度11月份）

	

	地区
	享受护理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护理补贴发放金额(元)

	
	1.一级重度残疾人
	2.二级重度残疾人
	3.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
	合计
	
	1-2类发放金额     
	3类发放金额           
	合计             

	
	生活困难
	非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非生活困难
	
	
	
	
	
	

	
	
	
	
	
	
	
	
	
	
	

	
	
	
	
	
	
	
	
	
	
	

	凤办
	78
	15
	142
	32
	39
	306
	生活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5元；非生活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生活困难的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00元，非困难生活的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28470
	3315
	31785

	霞办
	115
	1
	225
	7
	41
	389
	
	37690
	3485
	41175

	龙办
	123
	8
	179
	35
	38
	383
	
	37210
	3230
	40440

	东海
	247
	11
	429
	17
	64
	768
	
	76660
	5440
	82100

	常太
	116
	23
	263
	73
	65
	540
	
	49765
	5525
	55290

	华亭
	680
	29
	1138
	38
	179
	2064
	
	205510
	15215
	220725

	灵川
	360
	14
	497
	103
	96
	1070
	
	105135
	8160
	113295

	合计
	1719
	101
	2873
	305
	522
	5520
	
	540440
	44370
	584810




